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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文化思想，进一步激发我市文艺工作者创作活力，繁荣群众文艺创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中共中央关于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意见》及相关财政专项资金管理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群众文艺创作作品奖励坚持“质量优先、公平公正、专款专用、注重绩效”的原则，充分发挥正向激励作用，推动昆山群众文艺事业高质量发展。
第三条奖励经费在昆山市群众文化发展引导资金中列支，纳入年度预算管理，严格按规定用途使用。
第二章 奖励对象与范围
第四条本办法适用于在本市实际从事群众文艺创作的单位和个人。申报主体须拥有申报作品的著作权及评奖申报权。涉及联合创作的，本市创作单位或个人须在创作中居于主导地位。
第五条为确保奖励资源惠及更广泛的社会创作力量，直接从事群众文艺组织管理服务工作的在编及聘用人员，其创作成果如属于履行本职工作范畴的，不纳入奖励范围。
第三章 奖励标准
第六条申报本办法奖励的获奖作品，其奖项须经认定属于下列范围：
（一）市级文化行政主管部门与省级、国家级文化行政主管部门及其直属事业单位、直属行业协会所设立或主办的常设性群众文艺赛事及奖项；
（二）市级、省级、国家级宣传系统常设性文艺综合奖项。
省级、国家级文化行政主管部门直属事业单位及直属行业协会所设立或主办的奖项，其奖励标准分别对应本办法规定的市级、省级标准执行。
前款规定范围之外的奖项，特别是各级文联及其下属协会所设立或颁发的各类奖项，不适用本办法。
第七条对前条所列奖项范围的具体适用，以及因评奖主办单位、奖项名称变更等产生的认定争议，由市文体广电和旅游局组织评审委员会研究确定。
第八条表演类作品获市级及以上各类群众文艺比赛奖项，按下列标准给予奖励：
（一）苏州市级比赛
1.获苏州市级群众文艺各类比赛：若比赛分一等奖（金奖）、二等奖（银奖）、三等奖（铜奖），则一等奖0.3万元，二等奖0.25万元，三等奖0.2万元。若比赛分获奖、入围，则获奖0.3万元，入围0.1万元。
2.获苏州市“繁星奖”：金奖1.2万元，银奖1万元，铜奖0.8万元。若比赛分获奖、入围，则获奖1.2万元，入围0.8万元。
3.获苏州市“文华奖”：获奖1.8万元，入围1.2万元。
4.获苏州市“五个一工程奖”：获奖1.8万元，入围1.2万元。
（二）江苏省级比赛
1.获江苏省级群众文艺各类比赛：若比赛分一等奖（金奖）、二等奖（银奖）、三等奖（铜奖），则一等奖0.8万元，二等奖0.6万元，三等奖0.4万元。若比赛分获奖、入围，则获奖0.8万元，入围0.3万元。
2.获江苏省“五星工程奖”：获奖5万元。
3.获江苏省“文华奖”：获奖8万元，入围6万元。
4.获江苏省“五个一工程奖”：获奖8万元，入围6万元。
（三）国家级比赛
1.获全国群众文艺各类比赛：若比赛分一等奖（金奖）、二等奖（银奖）、三等奖（铜奖），则一等奖1万元，二等奖0.8万元，三等奖0.6万元。若比赛分获奖、入围，则获奖1万元，入围0.6万元。
2.获全国“群星奖”：获奖10万元，入围8万元。
3.获全国“文华奖”：获奖15万元，入围12万元。
4.获全国“五个一工程奖”：获奖15万元，入围12万元。
第九条非表演类作品（包括书法、美术、摄影、公共文化服务项目、理论研究成果等）获市级及以上各类比赛奖项，按下列标准给予奖励：
（一）苏州市级比赛
1.苏州市级群文系统书美摄比赛等：若比赛分一等奖（金奖）、二等奖（银奖）、三等奖（铜奖），则一等奖0.1万元，二等奖0.08万元，三等奖0.05万元。若比赛分获奖、入围，则获奖0.1万元，入围0.05万元。
2.苏州市“繁星奖”书美摄类：金奖0.2万元，银奖0.15万元，铜奖0.1万元。若比赛分获奖、入围，则获奖0.2 万元，入围0.1万元。
3.理论研究成果、公共文化服务项目获苏州市级奖项：获奖0.2万元。
4.获苏州市“文华奖”：获奖0.3万元，入围0.15万元。
5.获苏州市“五个一工程奖”：获奖0.3万元，入围0.15万元。
（二）江苏省级比赛
1.江苏省级群文系统书美摄比赛等：若比赛分一等奖（金奖）、二等奖（银奖）、三等奖（铜奖），则一等奖0.3万元，二等奖0.2万元，三等奖0.1万元。若比赛分获奖、入围，则获奖0.3 万元，入围0.1万元。
2.获江苏省“五星工程奖”：获奖0.5万元，入围0.2万元。
3.获江苏省“文华奖”：获奖0.8万元，入围0.5万元。
4.获江苏省“五个一工程奖”：获奖0.8万元，入围0.5万元。
（三）国家级比赛
国家级群文系统书美摄、理论研究成果比赛等：若比赛分一等奖（金奖）、二等奖（银奖）、三等奖（铜奖），则一等奖0.5万元，二等奖0.4万元，三等奖0.3万元。若比赛分获奖、入围，则获奖0.5万元，入围0.3万元。
第十条同一作品在获奖后，于后续年度获得更高级别奖项的，申报时按“就高补差”原则执行，即在已获奖励基础上，按本办法规定的相应级别奖励标准补足差额。
第十一条如遇评奖主办单位、奖项设置、获奖名称等发生变化，具体奖励标准由市文体广电和旅游局参照本办法相近类别研究确定。
第四章 申报与审核
第十二条同一申报人每年申报奖励的作品数量不超过2项。如同一作品符合多项奖励条件，由申报人从高选择一项进行申报，不得重复申报。
第十三条奖励申报实行定期受理，由市文体广电和旅游局发布年度申报通知，明确申报时间、材料要求等。申报人须按要求提交获奖证明、著作权证明、身份证明等材料。
第十四条市文体广电和旅游局负责对申报材料进行审核，必要时组织专家评审。审核结果在市政府门户网站公示，公示期不少于5个工作日。公示无异议后，按程序拨付奖励资金。
第五章 监督与管理
第十五条奖励资金实行专款专用，接受财政、审计、纪检监察等部门的监督检查。奖金原则上发放给相关创作人员，任何单位不得截留、挪用。
第十六条申报人应对申报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负责。以弄虚作假等手段骗取奖励资金的，一经查实，追回全部奖励资金，取消其3年内申报资格；涉嫌违法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第十七条本办法由昆山市文体广电和旅游局负责解释。
第十八条本办法自2026年6月1日起实施，有效期至2031年5月31日。昆山市文体广电和旅游局2019年发布的《昆山市群众文艺创作作品奖励办法》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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